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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健全本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进一步规范优化医疗保

障管理服务，协同助力区域医疗高地建设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就

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背景说明

（一）按照《汕头市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方案（试

行）》（汕市卫〔2025〕41号）有关工作任务，为促进我市分级

诊疗服务体系建设，需对经市级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组成单位办

理转诊异地就医手续前往市外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报销比例进

行优化，与临时异地就医的报销比例保持合理差距。

（二）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5

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22

号）提出“按政策要求合理确定大病保险筹资水平，科学设置起

付线、最高支付限额、报销比例等待遇标准”的要求，经评估，

需对我市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予以调整。

（三）《汕头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办法》（汕医保〔2023〕

120号）仅对临时异地住院就医的大病保险支付比例予以明确，

但文件印发实施后，经政策调整优化，汕头市基本医疗保险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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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人临时前往异地门诊就医也可以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

遇和大病保险待遇，因此需对临时前往异地就医（含门诊与住

院）的支付比例予以规范明确。

（四）《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

施意见》（汕医保〔2021〕6号）将于 2025年 12月 31日到期失

效，其规定的享受城乡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的群体，除重度残疾人外，均已被《汕头市医疗救助办

法》（汕医保〔2023〕192号）覆盖。经评估，拟延续重度残疾

人资助参保政策，因此需对该内容进行明确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（1）优化转诊异地就医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的文件依据

1.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

育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23〕39号）

2.《汕头市卫生健康局 汕头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汕头

市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汕市卫

〔2025〕41号）

（2）调整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并继续实施困难群体倾斜政策

的文件依据

1.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5年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22号）

2.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

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号）

3.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

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1〕33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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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规范临时异地就医大病保险支付比例的文件依据

1.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

育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23〕39号）

2.《关于印发<汕头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办法>的通知》（汕

医保〔2023〕120号）

（4）实施资助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

的文件依据

1.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

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乡村振兴局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关于印发<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4

号）

2.《汕头市医疗保障局 汕头市财政局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 汕头市民政局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 汕头市残疾人联

合会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》

（汕医保〔2021〕6号）

3.《汕头市医疗保障局 汕头市民政局 汕头市财政局 汕头

市卫生健康局 汕头市乡村振兴局 汕头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关于印发<汕头市医疗救助办法>的通知》（汕医保〔2023〕192

号）

三、调整说明

（一）关于优化转诊异地就医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

根据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

和生育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23〕39号）有关规定，

本市参保人办理异地转诊手续的有效期内，在转诊就医地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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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费用，支付比例比

在本市相应级别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下降 8个百分点；参保人办

理临时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有效期内，在备案就医地的定点医

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费用，支付比例比在本

市相应级别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下降 15个百分点，即当前办理转

诊异地就医与临时异地就医手续至异地相同级别的定点医疗机

构就医的医保报销比例相差 7个百分点。

为进一步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，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，努

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，同时助力市级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

设，本次对市级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组成单位办理转诊异地就医

备案手续前往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报销比例予以调整优化，

参照本市相应级别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报销比例执行，与现有

政策相比不再降低 8个百分点，从而与临时异地就医的报销比

例保持 15个百分点的差距，以医保差异化支付为抓手，引导参

保群众在本地首诊并且规范转诊，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。

（二）关于调整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并继续实施困难群体倾

斜政策

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年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30号）中“降低并

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，原则上按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的 50%确定”的要求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市医保局于 2019年

印发《汕头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0年度基本医疗保障工作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汕医保〔2019〕52号），将大病保险起付线

从原本 15000元降低至 12000元，并对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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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对象等困难群体分别按普通参保人大病保险起付线的 20%或

30%作相应调整。

近年来，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涨。根据市统计

局发布的数据，我市 2024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847元，

按照上述有关规定，当前大病保险起付线可提高至 17000元。

但为了综合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，我市大病保险起付线

近年来一直保持 12000元不变，同时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的

费用有所增加。自 2021年 3月起将参保人诊治门特 I类病种发

生的合规医疗费用中个人自付部分以及门特 II类病种支付限额

以内个人自付部分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，自 2023年 9月起将

参保人按规定在普通门诊使用单独支付药品的合规费用纳入大

病保险支付范围等。综上，近年来每年享受大病保险待遇人数

与人次数逐年增长，大病保险筹资总额随之也逐年提高。

今年 9月，国家医保局牵头印发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5〕22号），提出“按政策要求合理确定大病

保险筹资水平，科学设置起付线、最高支付限额、报销比例等

待遇标准”的要求。现行有效的相关文件中，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

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21〕5

号）明确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原则上不高于统筹区居民上年度

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%；《关于印发广东省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

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

〔2021〕33号）明确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大病

保险起付标准下降不低于 70%，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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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儿童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下降不低于 80%。经评估与测算，将

我市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1000元并对救助对象大病保险起付线

作相应调整，既符合合理确定大病保险筹资、科学设置起付线

的要求，也不会对参保人就医负担造成太大影响。

（三）关于规范临时异地就医大病保险支付比例

《汕头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办法》（汕医保〔2023〕120号）

第十五条规定，本市参保人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待遇的基

础上享受大病保险待遇。文件印发时，本市参保人办理临时异

地就医备案至备案统筹区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就医（含普通门诊

就医及诊治门诊特定病种）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，因而也

不享有大病保险待遇。故《汕头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办法》第

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仅对临时异地住院就医的大病保险支付比例

进行明确。

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和生

育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23〕39号）进一步完善了

异地就医支付管理规定，自 2024年 1月 1日起，临时异地就医

人员在备案就医地可按规定享受普通门诊及门诊特定病种待遇，

因而也享有大病保险门诊待遇。但《汕头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

办法》并未对临时异地门诊就医的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进行明确。

因其他情形的门诊就医大病保险支付比例与住院就医大病保险

支付比例一致，为确保政策协同，拟进一步规范明确，即本市

参保人临时前往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，其大病保险支付比

例（含住院、普通门诊、门诊特定病种）按本市定点医疗机构

就医的大病保险支付比例下调 20个百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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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继续实施资助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政策

《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

见》（汕医保〔2021〕6号）对我市城乡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参加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困难群众范围予以明确，具体包括最

低生活保障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

建档立卡贫困人员、低收入家庭救助对象、重度残疾人等人员。

2023年，按《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》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4

号）有关要求，市医保局牵头出台《汕头市医疗救助办法》（汕

医保〔2023〕192号），对本市医疗救助对象、救助方式与标准

予以规范。文件出台后，原《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》（汕医保〔2021〕6号）明确可以享

受城乡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困难群

众中，除一、二级重度残疾人外，均已全面覆盖。

因《关于资助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

意见》（汕医保〔2021〕6号）将于 2025年 12月 31日到期失效，

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工作部署，继续做好我市重度残疾人医疗

保障工作，同时确保政策延续性，根据《广东省医疗救助办法》

（粤医保规〔2023〕4号）第六条第三款规定，医疗救助对象包

括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”，经评估，

拟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将具有本市户籍的重度残疾人确定为

医疗救助对象，继续实施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。


